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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《宁都县城区义务教育学校 2025 年

招生入学工作方案》的通知

城区义务教育学校：

现将《宁都县城区义务教育学校 2025 年招生入学工作

方案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抓好贯彻落实。

宁都县教育体育局

2025 年 6 月 23 日

宁都县教育体育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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宁都县城区义务教育学校 2025 年招生入学
工作方案

为贯彻落实教育部办公厅《关于开展义务教育阳光招生

专项行动（2025）的通知》（赣基厅函〔2025〕5 号）和省教

育厅《关于开展全省义务教育阳光招生专项行动（2025）的通

知》（赣教基字〔2025〕8 号）文件精神，进一步规范我县城

区义务教育学校招生秩序，有效化解大班额、大校额，圆满

完成 2025 年城区义务教育学校招生工作，结合我县实际，特

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工作任务

城区义务教育学校 2025 年招生工作遵循公平、公正、规范、

平稳的原则，落实划片招生、就近免试入学、起始年级“阳光

分班”、“公办、民办”同步招生、班额控制的要求。合理划

分城区义务教育公办学校招生范围，确保符合规定的 6 周岁适

龄儿童及小学毕业学生顺利就学。

二、公办学校招生

（一）招生对象

中小学招收以下六类招生对象，其中：小学招收符合城区

小学入学资格的，年满 6 周岁（2019 年 8 月 31 日前出生）的适

龄儿童;初中招收符合城区初中学校入学资格的小学毕业生。

（二）生源认定及需提供的材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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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类：户籍在学区内或家庭房产在学区内的适龄儿童少

年，按下列顺序安排入学。

1.户籍和房产（含租住廉租房、公租房）一致均在学区内

的适龄儿童、少年，携带居民户口簿、房屋产权证明（含不动

产权证书）或廉租房、公租房的租赁合同及加盖县住房保障安

置服务中心公章的合同复印件到所在学区学校申请入学；

2.房产为父母所有的，携带居民户口簿和房屋产权证明（含

不动产权证书）到房产所在学区学校申请入学；

3.房产为祖父母（外祖父母）所有的，其户籍与父母及祖

父母（外祖父母）登记在同一本居民户口簿，三代同住的适龄

儿童、少年，携带居民户口簿和房屋产权证明（含不动产权证

书）到房产所在学区学校申请入学；

4.户籍在学区内的适龄儿童、少年携带居民户口簿到所在

学区学校申请入学。

第二类：现役军人、烈士子女。

1.现役军人子女携带父亲或母亲服现役证明（军官证、士

官证）或工作证、居民户口簿，到现居住地所在学区学校申请

入学；

2.烈士子女携带亲属的烈士证、居民户口簿，到现居住地

所在学区学校申请入学。

第三类：特殊情况适龄儿童、少年。

1.父母双亡，投亲靠友由其他法定监护人监护的适龄儿童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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少年，携带本人居民户口簿、法定监护人身份证明、监护人现

居住房屋产权证明（含不动产权证书），到房产所在学区学校

申请入学；

2.父母支边、援外，系流动性工作，需寄居在直系亲属家

庭的适龄儿童、少年，携带居民户口簿、父母支边、援外证明、

直系亲属身份证明及其现居住房屋产权证明（含不动产权证书）

到房产所在学区学校申请入学；

3.父母系驻县机构(单位)工作人员适龄儿童、少年，携带

居民户口簿、父母工作证明，到现居住地所在学区学校申请入

学。

第四类：户籍不在学区范围内，居住廉租房、公租房、易

地扶贫搬迁安置房的适龄儿童、少年。

携带居民户口簿、廉租房、公租房或易地扶贫搬迁安置房

租（购）合同及加盖县住房保障安置服务中心或乡村振兴局公

章的协议复印件，到现居住的廉租房、公租房、安置房所在学

区学校申请入学。

第五类：县外来宁都经商（开厂、办企业等）、务工人员

随迁适龄儿童、少年。

携带居民户口簿、居住证、父母在宁都经商（开厂、办企

业等）的核发满 3 个月工商营业执照或务工证明（务工企业须

为其购买社保或工资发放银行流水达 6 个月及以上）的，后三

项证明材料（居住证、工商营业执照、务工证明）只需提供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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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一项，到其父母经商（开厂、办企业等）或务工企业所在区

域就近申请入学。

第六类：本县非城区户籍，父母在城区经商（开厂、办企

业等）或务工的适龄儿童、少年。

携带居民户口簿、父母在宁都经商（开厂、办企业等）凭

工商营业执照（核发满 3 个月）或务工证明（务工企业须为其

购买社保或工资发放银行流水达 6 个月及以上）的，到其父母

经商、办企业或务工企业所在区域就近申请入学。

（三）学区划分

1.城区小学学区划分

（1）宁都一小：登峰大道以东，三官殿路以南，环西北路

以西，博生西路以北；登峰大道以东，博生西路以南，中山中

路以西，胜利路以北；登峰大道以东，胜利西路以南，环西南

路以西至宁都一中艺术楼前第一排民房（含第一排民房延伸至

宁都一中围墙至登峰大道出口以北）。

（2）宁都二小：中山路以东，翠微东路以南，梅江路北路

以西，解放东路以北；环西北路以东，龙湖路以南，中山北路

以西，博生西路以北（含龙溪湾壹号小区）。

（3）宁都三小：东龙路以东，草木坑路以南，梅江河以西，

翠微路以北；东龙路以东，翠微路以南，中山北路以西，龙湖

路以北；志坑村、罗家村。

（4）宁都四小：翠微峰大道以东（含东投翰林府小区、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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桂园小区），崇文路以南（含世纪名园小区、凤凰二期小区、

天赋铭强小区），登峰大道以西（含天鼎铭聚小区），文安路

以北（含土围村、碧岸村，凌云南区、三环南路安置小区、华

都豪庭小区）；香江国际小区、城央学府小区、宁贤府小区、

时代星辰小区；京都豪庭小区可自主选择宁师附小或宁都四小。

（5）宁都五小：凌云大道以东，三官殿路以南，登峰大道

以西，大考场路以北；翠微峰大道以东，三官殿路以南，凌云

大道以西，清华名府、君临天下小区以北（不含两小区）；刘

坑村、黄贯村、吴家村、罗江村、小湖村、雪竹村。

（6）宁都六小：阳都大道以东，清华名府、君临天下小区

以南，凌云大道以西，崇文路以北（含领秀新都小区、凤凰一

期小区）；凌云大道以东，大考场路以南，登峰大道以西，崇

文路以北；刘坑村茶园小组、枫树小组；东投状元府小区。

（7）宁师附小：中山路以东，解放路以南，梅江路以西，

宝塔路以北（含宝塔小区、南鑫花园小区）；环西南路沿宁都

一中围墙以东，胜利东路以南，中山南路以西，登峰大道以北；

思进路以东，登峰大道以南，中山路以西，茶窝村以北（京都

豪庭小区可自主选择附小或四小）。

（8）实验学校:梅江河以东，石垅村以南，温坊村、油坊村、

傲下、傲上村以西，河东开发区振兴路以北。

（9）河东学校：梅江河以东，振兴路以南，邦士路以西，

新庄（含名仕公馆小区、华夏农业小区）以北；湖田村、赖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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村、长木村。

（10）宁都八中：梅江河以东，东平路以南，赣江源大道（昌

厦公路）以西，东山坝路以北；水东工业园区、水东村、庵边

村（不含一、二年级）。

（11）宁都九中：阳都大道以东，宁贤府小区以南、华都豪

庭小区以南、南鑫花园小区以南、宝塔路小区以南（不含以上

四个小区），梅江河以西，梅江大桥以北（现县消防队处）；

富垱塘、撑坝村；凌云台小区、檀悦府小区、翡翠城小区、东

源府小区。

（12）思源学校：梅江河以西南，梅江大桥水东大道（消防

队处）以南，沿宁都大道往南至 319 国道交汇处（不含竹笮乡

学区），永宁工业园区，永宁安置房、全县贫困特困留守儿童

少年。思源安置小区、工业园区、瑞祥小区。

（13）易堂学校：阳都大道以东，阳都大道接反“围剿”连

接线道路以南，登峰大道以西（博生桥为界）含金晖嘉苑小区、

京都华府小区、龙都华庭小区、龙溪御景小区，三观殿路以北

（含杨梅一组、杨梅二组、中梁宁都壹号院小区、金悦首府小区、

中梁江都府小区、清华名邸小区、东方尚品小区）；原梅江镇

下廖村东龙路以西部分，背村村，迳口村（四年级以上的学生）。

2.城区初中学区划分

（1）实验学校：梅江河以东，石垅村以南，温坊村、油坊

村、傲下、傲上村以西，河东开发区振兴路以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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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宁都二中：沐春路以东，建安路以南，中山路以西，

翠微路以北；刘城塘、光大汇秀家园小区；东龙路以东，翠微

路以南，梅江路以西，龙溪路、仙女路以北；登峰大道以东，

龙溪路、仙女路以南，梅江路以西，博生路以北；环西路以东，

博生路以南，梅江路以西，解放路以北。

（3）宁都三中：翠微峰大道以东，三观殿路以南（不含杨

梅一组、杨梅二组、金晖嘉苑小区），登峰大道以西，文安路

以北；凌云南区、三环南路安置小区、华都豪庭小区、宁贤府

小区、东投翰林府小区、东投状元府小区、碧桂园小区。

（4）宁都四中:登峰大道以东，翠微峰大道以南，梅江河以

西，建安路接沐春路接翠微西路接东龙路以北；七里村、罗家

村、志坑村。

（5）河东学校：梅江河以东，振兴路以南，邦士路以西，

新庄（含名仕公馆小区、华夏农业小区）以北；湖田村、赖坑

村、老溪村、长木村。

（6）宁都八中：梅江河以东，东平路以南，赣江源大道（昌

厦公路）以西，东山坝路以北；水东工业园区、水东村、庵边

村。

（7）宁都九中：阳都大道以东，宁贤府小区以南、华都豪

庭小区以南、南鑫花园小区以南、宝塔路小区以南（不含以上

四个小区），梅江河以西，梅江大桥以北（现县消防队处）；

富垱塘、撑坝村；凌云台小区、檀悦府小区、翡翠城小区、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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源府小区。

（8）思源学校：梅江河以西南，梅江大桥水东大道（消防

队处）以南，沿宁都大道往南至 319 国道交汇处（不含竹笮乡

学区），永宁工业园区，永宁安置房、全县贫困特困留守儿童

少年。思源安置小区、工业园区、瑞祥小区。

（9）易堂学校：阳都大道以东，阳都大道接反“围剿”连

接线道路以南，登峰大道以西（博生桥为界）含金晖嘉苑小区、

京都华府小区、龙都华庭小区、龙溪御景小区，三观殿路以北

（含杨梅一组、杨梅二组、中梁宁都壹号院小区、金悦首府小区、

中梁江都府小区、清华名邸小区、东方尚品小区）；原梅江镇

下廖村东龙路以西部分，背村村，迳口村（四年级以上的学生），

黄贯村七年级以上学生。

（10）宁都县第一初级中学：登峰大道以东，博生西路交环

西北路接解放路以南，梅江路以西，书院路接登峰大道以北；

思进路以东，文安路接书院路以南，梅江路以西，南鑫花园小

区、宝塔小区以北（含两小区）。

（四）录取办法

1.各学校要按照上述六类顺序依次录取至县教体局核定的

招生计划数为止。

2.各学校余量学位由县教体局统一调配使用。严禁学校跨

区域招生，严禁超计划招生，一经查实，严肃追究所在学校校

长及相关人员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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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招生程序和时间安排

1.公布学校学位。公布学校一年级新生学位如下：宁都一

小 585 个；宁都二小 405 个；宁都三小 270 个；宁都四小 405

个；宁都五小 90 个，水东小学 225 个；宁师附小 540 个；宁都

六小 405 个；思源学校 180 个；宁都九中 270 个；河东中学 18

0 个；实验学校 270 个；易堂学校 765 个。

2.入学安排

（1）新生入学报名

①报名登记。7 月 20 日前，小学一年级新生根据学区划分

和生源认定办法，运用教育大数据服务平台（义务教育新生报

名系统）进行预报名登记。7 月 25 日前，对需要线下审核的进

行预报名。

②审核备案。7 月 30 日前，城区义务教育学校核对汇总新

生信息并上报县教体局审核备案。县教体局于 8 月 20 日前完成

审核备案工作，对重复报名、提供虚假证明材料等情况的学生，

不予核定备案。

③入学报到。8 月 31 日前完成新生的录取报到工作。

（2）小升初学生报名

①入学申报。7 月 1 日前，小学组织家长和学生完成入学申

报工作。

②信息核定。7 月 10 日前，小学将已初审的小升初学生名

单报县教体局审定，根据学区划分和生源认定要求，县教体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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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 8 月 25 日前完成审核工作，并发放《入学通知书》。

三、民办学校招生

（一）招生要求

1.民办学校招生根据省、市要求及学校规模由县教体局统

一下达招生计划。

2.民办学校招生必须与公办学校同步进行，招生对象报名

须进行信息登记、资格审核。

3.民办学校不得组织考试，不得以笔试、面试、面谈等名

义选拔学生，不得与社会培训机构挂钩招生，学校报名人数未

超过招生计划时直接录取全部报名学生（民办九年一贯制学校

六年级学生在不超过招生计划的前提下，根据家长自愿原则，

可以直升本校初一年级），学校报名人数超过招生计划，由县

教体局组织开展电脑随机摇号确定招生名单。符合城区学校入

学资格的，摇号未被录取，由县教体局调剂安排学位。不符合

城区学校入学条件的摇号未被录取的，回户籍地或父母工作地

所在学校就读。

（二）生源认定

第一类：有城区户籍或家庭有城区房产的适龄儿童、少年。

第二类：县内农村适龄儿童、少年。

（三）录取办法

学校学位有余量的情况下，按照上述二类顺序依次录取至

县教体局核定的招生计划数为止，当同一类对象不能全部录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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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，则由县教体局采取摇号方式确定录取对象。

（四）招生程序

1.核定计划。6 月 30 日前，县教体局核定城区各民办义务

教育学校招生计划。

2.报名登记。7 月 20 日前，符合条件并自愿到民办学校就

读的小学一年级和七年级入学对象，到意愿学校进行预报名登

记。

3.录取审核。7 月 30 日前，各学校在县教体局指导下对预

报名一年级和七年级入学对象进行审核。

4.录取报到。8 月 25 日前，各民办学校要在县教体局核定

招生计划数内完成录取、报到工作。报名超过招生计划的学校，

县教体局组织开展电脑随机摇号确定招生名单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强化政策宣传。各校要加大宣传力度，广泛宣传城区

义务教育学校招生入学政策，让政策家喻户晓、人人知晓，为

规范城区义务教育学校招生工作营造良好氛围。

（二）实行阳光入学。各校要主动向社会公开学区范围、招

生计划、入学条件、报名材料、报名时间以及入学咨询方式、

咨询接待地址等信息。要按时发布入学工作安排，方便群众了

解政策，掌握时间。要对提供的材料进行认真审核，确保信息

真实、准确，并按“一生一档”要求做好材料存档、备查。

（三）探索试行“长幼随学”服务。遵循省、市招生工作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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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要求，结合学校学位情况，因校制宜，按照“自愿申请、公

开公平、统筹安排”原则，在符合入学条件和学位资源允许的

前提下，积极探索试行义务教育阶段“长幼随学”服务，逐步

帮助家长解决实际困难。

（四）规范办学行为。一是落实免试入学要求。各校要严格

遵守义务教育免试入学规定，落实阳光分班政策。二是规范学

校收费行为，严禁收取“借读费”“捐资助学费”“赞助费”

等。民办学校收费要严格按照发改部门批准备案的标准收费。

三是严格控制班额。各学校要严格按照招生计划班级数招生，

严格控制班额，严禁超计划招生。小学一至六年级班额不得超

过 45 人，初中班额不得超过 50 人。

（五）强化追责问责。将招生入学工作纳入学校绩效考核的

重点内容，对违反招生规定的学校将扣除相应的分值。对违反

招生政策的民办学校将采取消减招生计划或年检不合格的处罚

措施。

本《方案》适用于城区 2025 年小学一年级和初中一年级新

生入学安排。义务教育阶段其他年级转学，依据《江西省中小

学生学籍管理办法（修订）》《宁都县规范城区义务教育学校

招生入学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办理。

本《方案》解释权归宁都县教育体育局所有。

咨询电话：0797-6839002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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